
重庆城市职业学院

自动退学通知书
            同学：
你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未到校参加学院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，现根据重庆城市职业学院〔       〕    号文件规定，对你给予自动退学处理。请你收到通知后，一周内办理退学手续，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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